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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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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９条规
定了一致性解释原则，意图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促使行政行为符合国际条约特别是

ＷＴＯ协定的相关规定。出于国际主义政策考量，该原则要求国内法院承担职责，
积极整合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司法实践表明，在条约适用、解释和履行制度尚不

成熟的国内法语境下，中国法院通常回避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即使在适用该原则

的案件中，相关判决也因缺乏方法论意识而难有启示意义。究其原因，第９条项下
的一致性解释原则片面强调国际主义理据，忽视了国内法体系中解释权限的分配现

状。为切实发挥该原则的体系整合功能，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的良性互动，应

将一致性解释原则嵌入司法遵从原则之中。

关键词：国际贸易行政案件　一致性解释原则　司法遵从原则　解释权限

　　一致性解释原则为体系性解释方法之一种，是指对某一规则的解释应参照本体系或其
他体系的其他规则而定。〔１〕该原则有助于维护法体系的融贯性，减少法律适用冲突，为各

国法院所普遍采纳。其中，体系内一致性解释原则通常隐含着一种规范层级关系，它或是

源于实质优先性，如一国宪法之于其他法律；或是源于结构优先性，如一国基本法之于次

级法；或是源于价值优先性，如基本法律原则之于特定部门法。通过一致性解释，某一法

体系内的规则之间大致可以保持一种协调一致的关系，有助于维持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

见性。相对而言，体系间一致性解释原则并不预设某种规范层级关系，而是着眼于减少不

同法体系间的冲突。早在 １９世纪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在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案 〔２〕中引入

了一致性解释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国内成文法解释与美国的国际法义务保持一致。

理论上，面对国内法与国际法二元并立的格局，通过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法院可在避免

直接适用条约的同时，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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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数字贸易规则变革及中国方案研究”（１８ＢＦＸ２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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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成员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２年 ８月 ２７日印发
《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２００２〕２７号，下称 “国际贸易行政

诉讼解释”），首次引入一致性解释原则。其第９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
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相一致的，应当选择与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

相一致的解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在针对该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

释”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发表讲话 （下称 “讲话”），将一致

性解释原则的合理性建立在国际主义的政策考量之上，即 “国内法院通过解释并适用国内

法以尽量保持与国际条约相一致，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这说明，国家是世贸组织协定

的权利义务主体，但确保世贸组织规则在国内的实施，法院责无旁贷。法院对法律的解释

和适用应当尽量避免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３〕

　　按照 “讲话”所阐释的制度构想，中国法院将通过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整合国内法

与国际法体系，尽量避免国内法解释与 ＷＴＯ协定产生冲突，确保 ＷＴＯ规则在国内得到实
施。由此，国内法院得以司法审查的方式介入贸易规制领域。然而，从解释权限分配的角

度而言，这一司法主导型的解释原则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行政主导型的解释原则———对行政

解释的司法遵从相冲突。〔４〕实际上，在入世后长达１７年的时间里，中国法院一直未能处理
好两类法律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致使 ＷＴＯ规则很难通过一致性解释原则影响具体案件的
裁判。这不仅有违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制定者的初衷，即 “按照国际条约必须信守

的原则，无论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还是转化适用，其最终结果都应当是国际条约在国内得

到遵守”，〔５〕也降低了中国法院利用本国法体系缓解潜在贸易争端的能力。

　　当前，受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的冲击，ＷＴＯ多边体制面临考验，重新考察一致性解
释原则在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的适用有其特殊意义。一方面，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维

护者，中国法院似乎仍应继续强调一致性解释原则所蕴含的国际主义理据，并倾向于严格

适用该原则，促使 ＷＴＯ协定在国内得到遵守。另一方面，一致性解释原则运行不畅意味
着，法院通过个案整合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性障碍，一致性解释原

则及相应的国际主义理据即便不被抛弃，也有改进之必要。本文先从中国入世后相关司法

实践着手，总结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现状，然后分析一致性解释原则所涉解释权限分配

问题，最后从法体系整合的角度修正一致性解释原则，以期发挥其应有功能。

一、与一致性解释原则有关的司法实践

　　 （一）入世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类型与所涉事项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１条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分为四类：有关国际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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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李国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上

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小文库编选组编：《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６２页以下。
ＳｅｅＡｎｔｏｎｉｎＳｃａｌｉ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ｗ，１９８９ＤｕｋｅＬ．Ｊ．５１１（１９８９）．
前引 〔３〕，李国光讲话。



国际服务贸易和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讲话”

指出，前三类与 ＷＴＯ协定下的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ＧＡＴＳ和 ＴＲＩＰＳ相对应，后者则包括涉及中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其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的行政案件。〔６〕据此，与

中国缔结或加入的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知识产权公约等有关的行政案

件，均应纳入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的适用范围，受制于一致性解释原则。

　　在中国由单行法确定条约适用的国内法语境下，贸易协定、投资协定、知识产权公约
的国内适用存在差异。就知识产权公约而言，专利法第 １８条、商标法第 １７条等明确规定，
国际条约可在国内直接适用。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而言，则不存在单行法界定其直接适

用性。〔７〕有鉴于此，对于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中的 “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如

果涉及有关知识产权公约，法院可依据单行法的规定直接适用国际条约。〔８〕反之，其他旨

在规制政府行为的贸易协定，因缺乏单行法的规定而仅具间接适用性。在此情况下，法院

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有助于保证一国国内法律的适用与本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一致。〔９〕

　　入世之初，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制定了
《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２００２〕３５号）和 《关于审

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２００２〕３６号）两项司法解释。与设
想不同，司法实践中很少有 “双反”诉讼被提起，即使立案也很快撤诉。〔１０〕不仅如此，其

他类型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数量也极其有限。当前，国内涉及 ＷＴＯ协定或一致性解释原则
的行政案件主要包括：

　　１．孔蒂拉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国际申请不能进入国家阶段通知案
（下称 “瑞士孔蒂拉案”）。〔１１〕该案所涉争议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据国内法而非国际

条约，以国际申请超过法定期限，没有在中国申请进入国家阶段为由，作出终止其效力的

决定是否合理。

　　２．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四川华蜀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案 （下称 “重庆正通案”）。〔１２〕该案所涉争议为：独家经销商未经

授权，将生产商的未注册商标进行注册，生产商是否有权申请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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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李国光讲话。
当前，国内理论界对于 ＷＴＯ协定以及贸易协定不具有直接适用性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鲜有学者讨论投资协
定在国内法的法律地位和能否直接适用的问题。实践中，已有投资相关行政争议涉及投资协定是否具有直接

适用性的问题，法院基本采取回避态度。参见派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ＰＴＹＬｉｍｉｔ
ｅｄ）与广东省广州市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关闭石矿场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１）行终字第１５号。
参见张广良、芮松艳：《ＴＲＩＰＳ协议及相关国际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知识产权》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５５页。
ＳｅｅＲｅｂｅｃｃａＣｒｏｏｔ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ｏ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ＮｏｎＳｅｌ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Ｃａｎｏｎ，１２０ＹａｌｅＬ．Ｊ．
１７８４，１８１３（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年，俄罗斯两家钢铁公司曾就中国商务部的反倾销措施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均撤
诉，未进入审理程序。参见维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ＶＩＺｓｔａｌＬｔｄ（ＶＩＺ）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倾销案一审行
政裁定书， （２０１１）二中行初字第 ２４０号；俄罗斯新利佩茨克钢铁股份无限公司 （ＯＪＳＣＮｏｖｏｉｌｉｐｅｔｓｋＳｔｅｅｌ
（ＮＬＭ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倾销案一审行政裁定书，（２０１１）二中行初字第２４１号。需要说明的
是，由于当时俄罗斯并非 ＷＴＯ成员，即使此类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中国法院是否必须依据 《关于审理国际贸

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 《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仍存在疑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高行终字第３６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行提字第２号。



　　３．深圳市诚捷尔贸易有限公司诉天津海关行政强制案 （下称 “深圳诚捷尔案”）。〔１３〕

该案所涉争议为：如果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是否有权依据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申请和担保对涉嫌侵权货物进行扣留。

　　４．浪琴表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纠纷案 （下

称 “瑞士浪琴表案”）。〔１４〕该案所涉争议为：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属于在同一种或类

似商品上使用的近似商标，以及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属于复制、摹仿他人已在中国

注册的驰名商标之情形。

　　５．浙江国贸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补征税款决定纠
纷上诉案 （下称 “浙江国贸案”）。〔１５〕该案所涉争议为：在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过程

中，人民法院能否直接适用 ＷＴＯ规则。
　　６．金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金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案 （“金坛建工案”）。〔１６〕

该案所涉争议为：能否依据 ＧＡＴＳ关于对外劳务输出的规定，确定劳务输出公司与案外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

　　依据争议事项，上述６起案件中有４起涉及 ＴＲＩＰＳ的适用，包括专利争议 （“瑞士孔蒂

拉案”）和商标争议 （“重庆正通案”“深圳诚捷尔案”“瑞士浪琴表案”）；另外２起案件涉
及货物贸易中的关税问题 （“浙江国贸案”）以及服务贸易中的定性问题 （“金坛建工案”）。

依审判过程，除 “瑞士浪琴表案”一审结案之外，其他案件均历经两审，“重庆正通案”更

是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结案。虽然法院仅在 “重庆正通案”裁决书中明确提及 “国际贸易

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但不意味着其他 ５起案件与一致性解释原则无关。如下所述，与
“重庆正通案”相比，其他５起案件反而更能揭示出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的制度障碍。
　　 （二）与一致性解释原则有关的司法实践

　　１．典型案件 “重庆正通案”的非典型性

　　 “重庆正通案”一直被国内学界视为法院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的典型案件。〔１７〕然而，

考诸该案主体和事由可以发现，将 “重庆正通案”归为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实是一种误读。

该案当事人为重庆正通药业有限公司、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及商标评审委员会，

相关产品仅在中国境内销售，争议涉及国内商标权的撤销，整个案件无涉外因素。最高人

民法院之所以在判决书中提及针对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一致性解释原则，诱因之一是提起

再审申请的商标评审委员会指出，二审判决对商标法第１５条中 “代理人或者代表人”的理

解违背了立法宗旨，不符合国际惯例。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商标法第 １５条源于 《巴黎公

约》，后者规定的 “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限于商标代理人和商标代表人，应当包括销售代

理关系和代表关系中的代理人和代表人以及商标所有人商品的销售商。正是因为本案不涉

及外国当事人，商标评审委员会没有依据商标法第１７条的规定 （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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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二中行初字第２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一中知行初字第１８８６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沪高行终字第４号。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常行终字第１７７号。
参见张国斌：《“解释一致”方法在国际条约适用中的实践及其启示》，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

１９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１７页以下；ＣｏｎｇｙａｎＣａ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１０Ａｍ．Ｊ．Ｉｎｔ’ｌＬ．２６９，２７７（２０１６）。



国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其所属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

约办理，或者按对等原则办理），主张直接适用 《巴黎公约》，而是主张参照该公约来确定

商标法中具体术语的法律含义。

　　商标评审委员会间接适用 《巴黎公约》澄清商标法相关条款的思路，与 “国际贸易行

政诉讼解释”第９条提出的一致性解释原则具有高度同构性。就此，最高人民法院首先指
出，商标法第１５条之规定既是为了履行 《巴黎公约》第６．７条项下的条约义务，也是为了
禁止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注册他人商标的行为；继而参照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
条，引入一致性解释原则，认为 《巴黎公约》第 ６．７条规定的 “代理人”的含义可以作为

解释我国商标法第１５条规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参照”适用的方式，突破了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１条所
限定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范围，将一致性解释原则扩大适用于所有涉及国际条约的行政案

件。由此，一些因缺乏单行法规定而难以具有直接适用性的国际条约，可借助一致性解释

原则获得间接适用效力。虽然这一明显扩大适用范围的做法能否被其后案件所效仿，仍有

待实践检验，但至少可以说明，将一致性解释原则局限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不利于建立

统一的条约适用制度。

　　２．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中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
　　与 “重庆正通案”仅间接涉及国际条约的情况有所不同，“瑞士孔蒂拉案”“瑞士浪琴

表案”“深圳诚捷尔案”均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最有 “资格”适用 “国际

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然而，法院并未在这些案件中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解决争议。
　　 “深圳诚捷尔案”聚焦于法院可否依据 ＴＲＩＰＳ的规定审查海关行为。该案原告依据
ＴＲＩＰＳ第５５条的规定，要求法院认定海关超期扣留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的行政行为违
法。对此，海关的观点是，ＴＲＩＰＳ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法律依据。从二审判决书
中法院仅依据国内法规定分析海关行为是否违法的思路来看，其显然认可了海关的抗辩。

因此，“深圳诚捷尔案”的法律意义在于明确了 ＷＴＯ协定不可直接适用。同时，该案判决
也可能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如果国内法的规定与 ＷＴＯ的规则均十分明确，且两者产生冲
突，法院就不能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整合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

　　 “瑞士浪琴表案”的复杂性在于，该案原告的主张、被告的抗辩和法院的判决指向不

同法律依据。该案原告依据民法通则第 １４２条，要求在行政案件中直接适用 ＴＲＩＰＳ和 《巴

黎公约》，显然找错了法律依据。被告对于原告的主张根本不予理会，而是径行依据国内法

的规定主张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作出了回应，但并未讨论民法通则第１４２
条的相关性，也没有根据商标法第１７条的规定承认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
册的应直接适用 《巴黎公约》，而是认为商标评审委员会不直接适用 《巴黎公约》和 ＴＲＩＰＳ
的决定具有合法性。在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还指出，商标法的具体条文体现了 《巴黎公约》

和 ＴＲＩＰＳ协定的内容。按此思路，对于商标法的解释有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的可能性。
　　 “瑞士孔蒂拉案”原被告双方对于直接适用 ＴＲＩＰＳ和 《巴黎公约》没有争议，有争议

的是是否存在违反条约义务的事实。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对于 ＴＲＩＰＳ的直接适用性未作
评论，而是认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该终止效力的决定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国内法，

其选择国内法作为法律依据，如果与我国参加的相关专利国际条约并不冲突，也不违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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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待遇的相关规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决定就是合理的”。仅从措辞上看，法院的

上述分析存在两种解读的可能性：（１）法院认同原被告双方的观点，认为条约可以直接适
用，同时，法院注意到被告依据中国国内法作出决定，鉴于国内法与国际条约不冲突，故

依据国内法作出的决定是合理的。（２）法院不认可原被告双方的观点，认为条约不可直接
适用，同时，依据一致性解释原则，法院认为被告对国内法的理解与国际条约并不冲突，

因而支持被告的决定。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７条规定，人民法院 “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地方立法机关在法定立法权限范围内制定的有关或者影响国际贸易的地方性

法规”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据此，在具体行政诉讼中，ＴＲＩＰＳ没有被法院直接适用的制
度空间，而只有在 “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时，

法院才会参考 ＴＲＩＰＳ的规定，确定国内法条文的含义。在上述三起案件中，法院通过直接
适用国内法的方式排除了 ＴＲＩＰＳ的直接适用性，与第７条的要求相符。但是，在当事人就国
内法解释存在争议时，法院未能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来选择更为合理的解释，这与第９条的
要求存在差距。

　　３．国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行政案件中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
　　与上述涉及 ＴＲＩＰＳ的贸易行政案件类似，审理 “金坛建工案”和 “浙江国贸案”的法

院未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解决涉及 ＧＡＴＴ和 ＧＡＴＳ的法律争议。
　　 “金坛建工案”涉及劳动法律关系的行政确认问题。原告以国内法为依据，主张其与

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对外劳务输出而非劳务派遣，同时又主张这一理解与 ＧＡＴＳ的规
定相一致。二审法院回避了与 ＧＡＴＳ的一致性解释问题，而是直接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认

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务派遣关系，进而支持了被告的行政确认。

　　 “浙江国贸案”更为复杂也更具有代表性。该案的背景是 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０９年期间，中
国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就中国汽车零部件措施产生争议，并被诉至 ＷＴＯ，中国败诉。〔１８〕

２００９年８月，中国政府通过废止 《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 （第 １２５号
令）的方式履行了 ＷＴＯ裁决。〔１９〕此后，本案原告所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因构成整车特征，
被海关依据 《国家限制进口机电产品进口零件、部件构成整机主要特征的确定原则和审批、

征税的试行规定》（〔１９８７〕署税字第４４８号）征收了２５％而非１０％的关税。原告基于以下
三点质疑海关行为的合法性：（１）〔１９８７〕署税字第４４８号文与被废止的第１２５号令内容相
同；（２）进出口税则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２〕５号）未明确成套散件的税则认定；（３）中
国加入议定书明确规定，“不对汽车的成套散件和半成套散件设立关税税号。如中国设立此

类税号，则关税将不得超过 １０％”。对此，一审法院指出，原告无权直接依据中国加入
ＷＴＯ议定书提出诉讼请求，否定了 ＷＴＯ协定的直接适用性。二审法院赞同一审法院的观
点，认为中国法律并未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直接适用 ＷＴＯ协定或规则。二审法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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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ＷＴＯ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ｎ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Ｐａｒｔｓ，ＷＴ／ＤＳ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２／ＡＢ／Ｒ
（１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海关总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通过第 １８５号令，废止了 ２００５年 ２
月２８日以海关总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以第１２５号令公布的 《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

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第１８５号令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生效。



指出，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 （ＤＳＢ）已裁定我国设立汽车成套散件税号
并按２５％的税率征收关税违反ＷＴＯ协定或规则，故上诉人的主张 “于法无据”。言下之意，

如果上诉人以 ＤＳＢ具体裁决为依据，法院应当认可其主张。然而，法院未能明确，得出该
结论是因为 ＤＳＢ裁决具有直接适用效力，还是因为适用了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９
条项下的一致性解释原则。

　　与涉及 ＴＲＩＰＳ的案件类似，上述两起案件的法院均直接适用国内法解决行政纠纷。审
理 “浙江国贸案”的法院更在判决书中明确否定 ＷＴＯ协定的直接适用性。但在当事人就国
内法解释存在争议时，与 “重庆正通案”不同，审理上述两起案件的法院未能援引 “国际

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项下的一致性解释原则加以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六起案件的结果相当一致，即行政机关的行为均被认定为合法。
这一巧合不免使人怀疑，即使最高人民法院提及一致性解释原则，它也不过是说理 “缆绳”

中可有可无的一条丝线而已。〔２０〕

二、一致性解释原则适用中的体系性考量

　　 （一）一致性解释原则与解释权分配

　　仅从文义分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９条关于一致性解释原则的表述较为明
确，其适用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法院确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否有两种以上

合理解释；第二步，法院确定合理解释中哪一种解释与国际条约相一致；第三步，法院应

选择与国际条约相一致的法律、行政法规解释。理论上，通过该三个步骤，法院可以获得

关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优先解释权。问题在于，法院借助一致性解释原则所获得的优

先解释权是否与当前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相一致？鉴于解释体制方面最核心的问题是解释

权分配问题，〔２１〕有必要作一具体分析。

　　首先，在事前和抽象层面，一致性解释原则并不会损害立法解释权，但会限制行政解
释权。通说认为，宪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以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

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下称 “决议”）构建了当前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框架。〔２２〕根据 “决议”，凡关于法

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２３〕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

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２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

行解释。依此规定，法律解释权是一种有别于法律制定权和法律实施权或决定权的单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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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文法解释中 “缆绳”与 “链条”的比喻，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Ｅｓｋｒｉｄｇｅ，Ｊ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Ｆｒｉｃｋｅｙ，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４２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３２１（１９９０）。
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 （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５３页。
参见刘志刚：《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法理分析》，《法治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４页。
宪法第６７条和立法法第４５条有类似规定。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３７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２３条有类似规定。



力，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配，形成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多元并立的法律

解释体制。

　　理论上，各有权机关在 “决议”划定的权限内作出的事先和抽象的解释不会发生冲突。

然而，适用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９条仍有可能对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解释权形成限
制。具体而言，在一致性解释原则下，法院解释的对象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法律不明

确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作出立法解释加以明确，该解释的地位相当于法律。〔２５〕同

理，当国务院对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事前和抽象解释时，其地位相当于行政法规。〔２６〕在此

情况下，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明确界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含义，则法院应依

据该明确含义审判，而无需考虑该含义是否与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相一致。上述 “深圳诚

捷尔案”和 “金坛建工案”的判决基本采取此思路。但是，当国务院主管部门对法律、行

政法规进行解释时，情况有所不同。即使此类主管部门利用规章形式行使解释权，该解释

也不能阻碍法院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独自判断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是否具有两种以上的

合理解释，以及哪一种解释与国际条约相一致。在具体诉讼中，如果法院最终采取的解释

与主管部门的解释不一致，就会形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个案解释无视国务院主管部门行

政解释的局面。正是因为存在这一可能性，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决议”所设想的 “法院

的归法院、检察的归检察、行政的归行政”的解释格局被打破。

　　其次，在事后和具体层面，一致性解释原则赋予法院个案裁判解释权，突破了现有的
法律解释体制，并严格限制了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余地。通说认为，在司法

实践中，为履行其司法职责，法院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以阐明法律的含义。〔２７〕类似地，行

政机关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也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才能作出相应的判断。由此形成的问题

是，面对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哪一个机构的解释优先？就此，行政法学界的基本立场是，

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与适用应受到全面的司法审查，仅例外时才享有判断余

地。〔２８〕对于行政机关享有判断余地的正当性理据，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将之归结为如下

四个方面：（１）规范授权层面，立法机关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赋予行政机关以自负其责、
只受有限司法审查的决定权；（２）价值判断层面，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开放性允许各种不同
的判断；（３）规范逻辑层面，对于同一概念存在两个以上的 “正确”判断； （４）政策层
面，行政机关更为专业和富有经验，更接近于具体的行政问题等。〔２９〕不难发现，这些正当

性理据极具抽象性，难以依此事先确定免受司法审查的具体例外情形。

　　具体操作层面，美国法院所采取的司法遵从原则 （又称 Ｃｈｅｖｒｏｎ遵从原则）对于践行判
断余地学说更有借鉴意义。在 Ｃｈｅｖｒｏｎ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告放弃此前对行政机关的
法律解释实施全面审查的做法，转而采用两步分析法：“当法院审查行政机关对其所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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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第５０条。
将国务院对法律、行政法规的事前和抽象解释视为行政法规的观点并未体现在立法法条文之中。但是，如果

相关解释的制定遵守了立法法关于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规定，则不会出现国务院利用解释权逃避立法程序责

任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将相关解释视为行政法规。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 （下）》，《政法论丛》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７９页；魏胜强：《法律
解释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１页。
参见王天华：《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６７页。
参见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５页。



法律所作的解释时，它需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总是国会是否已经对于发生争议的

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国会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此打住。和行政机关一样，法院必

须遵守国会清楚表达的意图。然而，如果法院认为国会并未明确地涉及案件中争议的问题，

法院并不是简单地直接适用自己对法律的解释，这一点只有在不存在行政解释的情况下才

是必要的。相反，如果法律对特定问题未作规定或者规定含混不清，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行政机关提供的答案是否是基于对法律的合理解释。”〔３０〕借助两步分析法，在法律规

定缺失或模糊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解释暂时获得了优先性。

　　问题是，即便判断余地学说和 Ｃｈｅｖｒｏｎ遵从原则获得了法院普遍认同，〔３１〕“国际贸易行
政诉讼解释”第９条项下的一致性解释原则仍会对行政机关的解释施加实质限制。申言之，
如果法院在 Ｃｈｅｖｒｏｎ第一步中采用一致性解释原则，即使相关法律规定模糊，只要法院认为
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则其仅应采纳与国际条约相一致的解释，在此情况下，进入

Ｃｈｅｖｒｏｎ第二步的几率将大大降低；〔３２〕反之，如果法院在 Ｃｈｅｖｒｏｎ第二步采用一致性解释原
则，当行政机关的解释与国际条约相冲突时，法院仍会介入，利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确定是

否存在其他与国际条约相一致的、也更为 “合理”的解释。

　　上述分析绝非文字游戏。在美国，如何妥当处理一致性解释原则 （即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原
则）与司法遵从原则 （即 Ｃｈｅｖｒｏｎ遵从原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对外关系法研究的重
点。〔３３〕在诸多涉及 ＷＴＯ协定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判决相互冲突，理论问题迟迟未能
得到澄清。〔３４〕在中国，尽管一致性解释原则与司法遵从原则可能存在的冲突未引起学界广

泛关注，但实践中出现的司法不一不容忽视。比如，在 “瑞士孔蒂拉案”中，法院指出，

如果专利行政部门的解释与中国参加的相关专利国际条约并不冲突就是合理的，其反面解

读是，当专利行政部门的解释与国际条约相抵触时，该解释不具合理性。在 “瑞士浪琴表

案”中，法院仅以 ＴＲＩＰＳ协定和 《巴黎公约》不具直接适用性为由，直接认可商标评审委

员会作出的解释。就分析思路而言，前案倾向于采取一致性解释原则，后案认可司法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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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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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ｖｒｏｎｖ．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４６７Ｕ．Ｓ．８３７，８４２－８４３（１９８４）．译文参考了 ［美］理查德·Ｊ．皮
尔斯：《行政法》，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２９页。
关于中国法院相关实践的理论提炼，参见黄娟：《论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基于 ９０个工商行政管理
案例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５７页以下；胡敏洁：《专业领域中行政解释的司法审
查———以工伤行政为例》，《法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１３３页。
按照 Ｃａｓｓ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的观点，为确定法律条文是否模糊，法院必须求助于独立于 Ｃｈｅｖｒｏｎ遵从原则之外的其他
解释规则。参见 ［美］卡斯·Ｎ．森斯坦：《管理体制下的制定法解释》，管金伦、王珍瑛译，载陈金钊、谢晖
主编：《法律方法》第１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９９页。
Ｓｅｅｅ．ｇ．ＪａｎｅＡ．ＲｅｓｔａｎｉａｎｄＩｒａＢｌｏｏ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Ｓｉｎｋｉｎｇ？，２４
ＦｏｒｄｈａｍＩｎｔ’ｌＬ．Ｊ．１５３３（２００１）；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Ｒｅ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ＷＴＯ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Ｕ．Ｓ．Ｔｒａｄｅ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Ｍｅｅ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ａｌｉｔｙ，３８Ｇｅｏ．Ｊ．Ｉｎｔ’ｌＬ．２０９（２００６）；ＡｒｗｅｌＤａｖｉｅ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
ＷＴＯａｎｄＵｎｉｔｅｄＳａｔｅｓ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Ｃａｎｏｎ，１０Ｊ．Ｉｎｔ’ｌＥｃｏｎ．Ｌ．１１７（２００７）．
如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 Ｓ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案 ［Ｓ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ｄｅＡｌｅａｃｉｏｎｅｓＬａｍｉｎａｄａｓ，Ｃ．Ａ．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９６６Ｆ．２ｄ６６０，
６６８（Ｆｅｄ．Ｃｉｒ．１９９２）］中指出，“ＧＡＴＴ并不优于国内法立法，如果国内法条款与 ＧＡＴＴ不符，这是一个由国会
而非法院加以决定并给予救济的事项”。而在 Ｍｏｇｕｌ案 ［ＦｅｄｅｒａｌＭｏｇｕｌＣｏｒｐ．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６３Ｆ．３ｄ１５７２，
１５８１（Ｆｅｄ．Ｃｉｒ．１９９５）］中，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宣称，“除非国会明确反对，成文法的解释不应与国际义务相
抵触”。在 Ｃｕｍｍｉｎｓ案 ［ＣｕｍｍｉｎｓＩｎｃ．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５４Ｆ．３ｄ１３６１（Ｆｅｄ．Ｃｉｒ．２００６）］中，美国联邦巡回法
院认为，国际裁决应适用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原则等。关于反倾销 “归零案”的系列争议，更是彰显了美国司法实

践的混乱。ＳｅｅＡｌｅｘＯ．Ｃａｎｉｚａｒｅｓ，Ｉｓ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ＬｏｓｉｎｇＨｅｒＣｈａｒ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Ｕ．Ｓ．Ｓｔａｔｕｅ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ｅｖｒ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２０ＥｍｏｒｙＩｎｔ’ｌＬ．Ｒｅｖ．５９１，６２０－６３１（２００６）．



原则。与上述两案不同，“浙江国贸案”则有将一致性解释原则仅限于执行 ＤＳＢ裁决之嫌。
　　综上所述，法院借助一致性解释原则所获得的优先解释权与当前的法律解释体制存在
冲突。在抽象层面表现为对国务院主管部门行政解释权的限制，在具体层面表现为行政部

门判断余地的缩小。

　　 （二）一致性解释原则适用中的司法回避

　　理论上，一致性解释原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限制司法遵从原则，进而便利国际条约在国
内的间接适用。然而，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中国法院往往并不严格按照 “国际贸易行

政诉讼解释”第９条的规定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致使相关国际条约很难在国内间接适用。
　　一致性解释原则理论上所蕴含的能量与实际功效之间的巨大差异引发这样的疑问：为
什么当法院可以利用一致性解释原则否定行政解释或决定时，倾向于采取回避策略？比如，

在 “浙江国贸案”中，从文义分析，〔１９８７〕署税字第４４８号文的规定与中国加入议定书的规
定相抵触，按照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法院本应判决海关行为违法。为规避这
一后果，法院就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原告必须提供证据，证明 ＤＳＢ
的裁决判定中国对零部件征收２５％的关税的行为违反 ＷＴＯ协定。如果严格按此条件适用一致
性解释原则，将意味着只有当 ＤＳＢ裁决认定中国某项具体措施违反 ＷＴＯ协定时，法院才会对
与该违反措施相对应的国内行政行为施加限制。在此苛刻条件下，一致性解释原则必然会被

架空。

　　笔者认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之所以被法院弃用或误用，既与其国际主
义理据有关，也受到 ＷＴＯ协定违约救济制度的影响。
　　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９条基于国际主义的政策考量引入一致性解释原
则，其预期效果相当于直接适用条约。在此理论预设下，相关行政行为受制于违反条约的

司法审查。问题在于，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二元并立的语境下，违反条约和违反宪法所受到

的法律评价并不一致。在国际法层面，避免违宪不能作为违反条约的正当理由；在国内法

层面，违反条约的行为并不必然违宪。当一国宪法或单行法较为明确地规定条约的法律地

位、可直接适用性和法律位阶等事项时，旨在整合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的一致性解释原则

仅起到辅助作用。比如，美国学者一般将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原则的正当性建立在：（１）法院推
定立法者无意制定违反国际义务的法律，或许最能体现国内立法者的意图；（２）法院在解
释时尽量避免国际冲突，体现出对国际礼让原则的尊重；（３）权力分立方面的考量。〔３５〕其
中，权力分立理论最被学界广泛接受。因为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国会立法可以违反国际

法义务，但不能违反宪法规定。美国法院适用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原则，与其说是基于国际主义
理据的考量，不如说是出于遵守宪法关于外交事务权限划分的需要。

　　然而，我国宪法并没有就条约的国内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颁布
如何具体实施 ＷＴＯ协定的法律。〔３６〕在缺乏成熟法律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行政诉
讼解释”第９条赋予法院整合 ＷＴＯ协定与国内法体系的重大职责，并确立了一个功能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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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ｕｒｔｉｓＡ．Ｂｒａｄｌｅｙ，Ｔｈｅ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Ｃａｎｏｎ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ａｗ，８６Ｇｅｏ．Ｌ．Ｊ．４７９，４９５，５２４－５２５（１９９８）．
与中国不同，美国国会专门制定了如何实施 ＷＴＯ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协议法 （ＵＲＡＡ，ＵｒｕｇｕｒｙＲｏｕ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Ｐｕｂ．Ｌ．１０３－４６５，１０８Ｓｔａｔ．４８０９，ｅｎａｃｔ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８，１９９４）。



似于直接适用条约的一致性解释原则，却只会使本来就奉行司法克制的法院更为谨慎行事。

　　其次，ＷＴＯ协定关于救济制度的设计也直接影响到中国法院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的积
极性。根据 ＷＴＯ《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ＤＳＵ）第 １９．１条，如果专家组或上
诉机构认为某一措施与适用协定不一致，则应建议有关成员使该措施符合该协定。第 ２２．２
条规定，如果有关成员未能使相关措施符合适用协定，则其他成员可与该成员进行谈判，

以期形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补偿。如果未能议定补偿，则其他成员可向 ＤＳＢ请求授权中止对
有关成员实施适用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第２２．８条指出，减让或其他义务的中止应
当是临时的，且只应维持至被认定与适用协定不一致的措施已取消，或相关成员已提供解

决办法。就此，有学者认为，上述条款表明，ＤＳＢ的裁决构成成员的国际义务，成员不能
通过补偿来 “赎买”不遵守。〔３７〕另有学者认为，上述条款引入了 “有效违约”的概念，成

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偿不遵守条约对其他成员造成的损害。〔３８〕

　　尽管学理上存在争议，不可否认，ＤＳＵ关于遵守 ＤＳＢ裁决的规定相当灵活。这意味着，
一国在 ＷＴＯ败诉后，仍然有权选择是否遵守 ＤＳＢ裁决以及如何遵守 ＤＳＢ裁决。在此情况
下，法院不应无变通地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要求本国行政机关的行为符合 ＤＳＢ裁决，否则，
将会限制乃至剥夺本国在 ＷＴＯ协定项下的权利。上述 “浙江国贸案”中，法院要求原告证

明存在 ＤＳＢ裁决之所以不合理，不仅因为这一要求提高了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门槛，还
因为其过度限缩了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

三、体系整合的不能承受之重及缓和措施

　　 （一）国内法体系与 ＷＴＯ法体系的整合难题
　　１．国内法体系与 ＷＴＯ法体系相整合的复杂性
　　在多个法体系并存的多元框架下，一国法院如何适用 ＷＴＯ协定，没有确定答案。就同
一问题，国际法体系和国内法体系的关注重点各不相同。

　　国际法层面，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已成定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２６条规定了有约
必守的基本法律原则，该原则源于国际习惯法，是国际法体系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其第

２７条进一步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根据 ＤＳＵ第
３．２条，ＤＳＢ应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 ＷＴＯ协定的规定，其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
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据此，当 ＷＴＯ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法规及其适
用方式是否符合 ＷＴＯ协定时，专家组没有义务遵从相关成员权威机构对 ＷＴＯ协定的解释。
在国际法体系中，国内权威决策机构 （包括法院）对本国国内法的解释仅构成事实问题，

如果一国对本国法律法规的解释明显与相关法条的条文、上下文或目的与宗旨不符，专家

组应适用 ＤＳＵ第１１条项下的 “客观评估”标准来审查该明显不合理的解释，而非以审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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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方式重新解释国内法。〔３９〕

　　国内法层面，一国通常利用直接适用条约和一致性解释原则两种机制避免国内法与国
际法的冲突。前一种方式最能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的协调。因为一旦国际条约具有直

接适用效力，则不仅行政机关可依据条约相关规定执法，私人主体也可以在国内法院提起

诉讼，主张其在条约项下的权利。正是考虑到赋予条约直接适用效力会改变国内的权限分

配，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否定ＷＴＯ协定的直接适用性。〔４０〕在此情况下，一致性解释原则
的引入既能缓和直接适用条约所引发的冲击，又可通过个案裁判的方式整合国内法与国际

法体系，这已成为欧美各国通行的做法。

　　总而言之，与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对国内法的定性不同，国内法院并不否认国际法的法
律属性。对于前者，国内法规定及其适用仅是 ＷＴＯ法所要规范的 “措施”而已；对于后

者，国际法仍然是法，即使相关国际条约未能被并入到国内法体系，不具备直接适用效力，

在解释国内法律法规时，国内法院仍应考虑到国际法之于国内法的间接效力，以减少体系

间的冲突。正是因为体系整合之需要，在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时，国内法院不仅要解释国

内法，还要解释国际法，并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２．国内法体系与 ＷＴＯ法体系相整合的特殊性
　　在一致性解释原则下，妥当解释 ＷＴＯ协定，确定一国国际义务，构成解释国内法的前
提。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差异，这些差异增加了国内法体系与 ＷＴＯ法
体系相整合的复杂性。

　　首先，ＷＴＯ法的高度司法化给国内法院如何解释 ＷＴＯ协定提出了挑战。ＷＴＯ成立以来，
ＤＳＢ已经受理５００多起案件，裁决３００多起。某一与国内法律法规解释密切相关的 ＷＴＯ条款
很可能已经在若干贸易争端案件中被 ＷＴＯ专家组、上诉机构详细地解释过。甚至某些国内案
件所涉法律法规本身就和特定 ＷＴＯ争端密切相关。比如，上述 “浙江国贸案”中，中国对构

成整车特征的进口零部件征收整车关税，已然被 ＤＳＢ裁定为违反 ＷＴＯ协定。〔４１〕ＷＴＯ法高度
司法化所带来的一个法律问题是，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裁决中所作出的条约解释是否
约束国内法院和当事人？就此，如果法院认为国际义务应指一国在国际法层面的义务，则

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为确定国际义务内容而就 ＷＴＯ协定所作的相关解释应被法院认可；反
之，如果法院认为国际义务应指经国内法体系过滤的义务，则可无视 ＷＴＯ专家和上诉机构的
解释，转而通过直接解释 ＷＴＯ协定相关条款的方式，确定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内容。〔４２〕

　　其次，即使国内法院选择通过直接解释 ＷＴＯ协定来确定本国的国际义务，也会面临解
释方法的选择问题。不同于 ＤＳＢ，国内法院是在国内法体系中解释源于国际法体系的 ＷＴＯ
协定，其间必然涉及体系整合问题。对于解释方法的选择，理论上存在三类学说：条约法

解释说、国内法解释说以及体系整合解释说。所谓条约法解释说，指国内法院应如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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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机构一样，采取 《维也纳条约法》第 ３１条至第 ３３条规定的解释方法解释条约。国内
法解释说认为，国内法院应采取解释国内法的方式解释条约。体系整合解释方法则认为，

法院应首先确定其是否应承担体系整合的职责，然后再确定相应的条约解释方法。〔４３〕适用

不同解释方法很可能得出不同的国际义务。

　　最后，无论法院选择何种条约解释方法来确定本国国际义务，仍需妥当处理条约解释
权限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国内法院是否应对本国行政机构的条约解释予以司法遵从？如

果遵从，应达到何种程度？就此，各国司法实践并不完全一致。如欧盟成员国法院很少遵

从行政机构对条约的解释，常常是欧洲法院的条约解释拘束欧盟成员国法院。〔４４〕而美国国

内法院对于是否遵从以及如何遵从行政机构对条约的解释未有定论。在一系列案件中，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指出，对于负有磋商和执行职责的政府机构所赋予的条约条款含义，

应予以充分尊重，另一方面又强调，行政部门关于条约的解释并非是结论性的。〔４５〕理论

上，法院越是倾向于遵从行政机构对于条约的解释，条约解释越具有政治意味。〔４６〕相应

地，法院试图通过一致性解释原则缓解国内法体系与国际法体系冲突的成效也就越小。

　　综上所述，在多个法体系并存的多元框架下，法院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必然同时受制
于国际法和国内法。表面上看，一致性解释原则主要针对国内成文法的解释，但为了适用

该原则，法院需要对一国国际义务加以认定。而为了认定该国际义务，又会涉及到对国际

条约的解释。如上所述，无论是国内成文法解释还是国际条约解释，相关法体系内部均存

在着与国内法院解释相竞争的其他权威性解释。如何处理此类竞争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案

件的结果，还会触及各主体之间如何分配解释权限。在此情况下，法院以一种极为保守的

方式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有其合理性。

　　３．中国法院作为体系整合者面临的时代挑战
　　除上述体系整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带来的问题之外，国际法性质的变迁对法院履行
体系整合者职责提出了新的挑战，进而影响到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作为人类社会的构

成物，国际法的性质受制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同时，通过发挥建构性功能，国际法影响着

国际社会的发展。正是因为集现实性和建构性于一身，国际法能够在随时代而变迁的同时，

塑造着时代本身。就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而言，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国际法性质很有可

能不同，法院适用该原则所面临的挑战也有所不同。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出台时，中国入世不足一年，ＷＴＯ成员对于中国政府能否
履行其条约义务仍心存疑虑。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引入国际通行的一致性解释原则，有助于

中国政府向其他 ＷＴＯ成员宣示其履行国际义务的决心。就目的而言，这与 １８０４年马歇尔
大法官在 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案中引入一致性解释原则基本类似。问题是，与 １９世纪初的国际
法大为不同，２１世纪初的国际法在性质上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马歇尔时代，国际法被
视为自然法，仅规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立国不久的美国羽翼未丰，需要通过恪守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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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来维护其商业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引入一致性解释原则，可在实践

与逻辑层面获得高度一致：通过适用亘古不易的自然法原则，美国法院能够引导国家避开

因国际冲突可能引发的经济或军事灾难。〔４７〕但是，中国入世时，国际法已然实证化，ＷＴＯ
协定被视为各国意志协调的产物，ＤＳＢ则是各国和平解决贸易争端的国际平台。在此背景
下，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国际主义政策考量引入一致性解释原则，必然会在逻辑和实践两个

方面挑战着法院的权能：逻辑上，国际法体系与国内法体系二元并立，法院须在国内法体

系允许的范围内接受、适用、解释国际法规则。通过此类法律过程，国际主义受制于国家

主义。实践上，在治理能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行政机构主导一国对外贸易政策，法院利

用实证主义国际法规则引导本国避免国际冲突不具合理性。

　　因此，尽管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 ９条赋予中国法院前所未有的法律解释权，
要求法院承担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整合者的角色，但是在国际法失去自然法光环的情况下，

法院很难再按照国际主义的理论预设，将自身视为国际社会秩序的守护者，身兼国内司法

机构和国际司法机构两种职能。〔４８〕而基于国际主义政策考量引入的一致性解释原则也会被

法院束之高阁，即使偶尔适用，也大多用来说明行政解释或行政行为具有合理性。长此以

往，具有促进体系整合功能的一致性解释原则很有可能被司法实践所抛弃。〔４９〕

　　 （二）促进体系整合的可行措施

　　当前，中国主要利用单行法确定条约的法律地位、直接适用性和法律位阶，立法机关
成为最为重要的国内法体系的 “守门人”。在缺乏单行法的情况下，法院将旨在限制政府规

制行为的国际经济条约一律视为不具有直接适用性，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规制体系

的完整性。但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将法律解释权优先地授予法院，势必影
响另一解释主体即行政机关的权威，进而打乱国内法体系中既有的解释权分配模式。由于

以国际主义为理据的一致性解释原则无视行政机关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专长，更没有考虑到

ＷＴＯ体制本身对违约的灵活态度，自然难以得到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支持。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家间规制协调与合作的日益深化，原本被国家视为主
权事项的国内规制领域渐渐受制于国际条约的规范。在此情况下，一国对外关系法必须作

出积极调整，以适应国际经济规制法介入国内法体系的事实。一致性解释原则有助于国内

法院将国际法体系中的相关规范 “下载”到国内法体系之中，其功能值得肯定。然而，为

维护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国内法体系在对非本体系的规范开设 “窗口”的同时，也应安装

相应的 “防护滤网”。

　　为促进体系整合，同时避免对国内法体系运行造成严重困扰，需要从 “谁有权就何种

事项作出何种决策”的机构权限分配视角重新界定一致性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具体而言，

就国内法律的解释，法院应考虑到国务院主管部门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威和专长，〔５０〕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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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Ｎｏｔ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ｍｉｎｇＢｅｔｓｙＣａｎｏｎ，Ｓｅ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１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２１５，
１２３６（２００８）．
Ｓｅ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ａｓｓｅｓｅ，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Ｓｃｅｌｌ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ｏｌ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ｄｅｄｏｕｂｌｅｍｅｎｔ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ｌ）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
Ｅｕｒ．Ｊ．Ｉｎｔ’ｌＬ．２１０，２１３（１９９０）．
一个典型例子是 “肇庆外贸公司诉肇庆海关海关估价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该案争议涉及国内法与 ＷＴＯ《海关估价协定》的关系问题，存在适用一致性解释原则的空间，但当事人与法
院并未就此展开争议和分析。

宪法第８９条第９项、第９０条。



关行政解释予以适当遵从，从而缓解一致性解释原则对国内法体系特别是对次级规则的冲

击。〔５１〕就国际义务的确定，法院应承认 ＷＴＯ机构所作解释的权威性，如果缺乏相关解释，
则国内法院可基于中立原则，依据解释条约的方法确定国际义务的内容。就国际义务的履

行，法院应认识到其是一个具有国际法效果的国内法事项，国务院主管部门对此有最终发

言权。如果主管部门未置可否，法院应基于一致性解释原则要求行政机构履行国际义务。

　　基于上述原理，在涉及 ＷＴＯ协定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一个综合了司法遵从原则和
一致性解释原则的分析步骤如下：

　　首先，作为司法遵从原则分析的第一步，法院仅需判断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含义是
否模糊或有歧义。如果答案为否，则法院和行政机关均丧失解释权；如果答案为是，则需

进入第二步。在司法遵从原则分析的第二步，法院需要分别考察关于条约的行政解释与关

于国内法的行政解释。就前者，需要判断 ＷＴＯ协定的含义是否模糊或有歧义。如果答案为
否，则进入一致性解释分析；如果答案为是，法院应尊重 ＷＴＯ机构的相应解释，在缺乏相
关解释的情况下，法院应自行解释条约，以确定国际义务的内容。对于后者，法院应审查

行政机关对模糊或歧义条款的解释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则由法院的解释代替行政机关

的解释；如果合理，则需进行一致性解释原则的分析。

　　其次，在一致性解释原则分析的第一步，法院应考察行政机关的合理解释是否符合
ＷＴＯ协定的规定，如果符合，则该解释应予以遵从，如果不符合，则需进入下一步。在第
二步分析中，需要考察相关解释是否针对特定的 ＤＳＢ裁决。如果相关解释仅仅涉及 ＷＴＯ协
定抽象国际义务的确定问题，则法院不应认可该解释，反之，如果相关解释针对特定 ＤＳＢ
裁决中具体国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则需进入下一步。在第三步分析中，法院需要分析相关

解释是否符合中国针对 ＤＳＢ裁决所发布的官方声明，如果符合，则应认可该解释，如果不
符合，则仍由法院的解释代替该行政解释。

　　从解释权限分配的角度而言，将一致性解释原则嵌入司法遵从原则之中，意味着法院
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关于条约义务履行和国内成文法的解释权威。实践中，这将大大限制法

院利用一致性解释原则促使行政机关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不可否认，这一更为现实主义

的分析方法将剥夺笼罩在一致性解释原则之上的国际主义光环，带有更多国家主义色彩。

但它更为契合当代国际法的性质，更能激活一致性解释原则体系整合的功能，反而有助于

实现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释”制定者的初衷。

结　论

　　就法律解释方法，存在诸多原则。理论上，通过综合运用各种解释原则，有助于澄清
有待解释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含义。逻辑上，如果解释原则之间产生冲突，可求助于上一层

次的元解释原则加以解决。实践中，当缺乏元解释原则来解决解释原则之间的冲突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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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解释原则在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的适用

〔５１〕 在 “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构成法体系”的哈特命题下，次级规则的成熟度决定了法体系的成熟度。哈

特之所以认为国际法是 “法”而非 “法体系”，主要是因为，国际法不仅缺乏提供给立法者和法院的变更规

则和裁判规则等次级规则，还缺乏为确定初级规则提供一般性标准的 “统一”（ｕｎｉｆｙｉｎｇ）的承认规则 （Ｈ．Ｌ．
Ａ．Ｈａｒ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１２４）。



释原则背后的内核———意志、理性或惯习开始登场。〔５２〕在相对成熟的法体系内，一国立法、

司法和行政职能和权限的合理分配有助于缓解各解释原则的冲突问题，有助于维持法体系

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和规范的一致性。然而，如果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限界分不清或重叠，

如何在理论上梳理清楚各类解释权限与解释原则的关系，就至关重要。当相关解释涉及一

国缔结、参加或批准的国际条约时，问题更为复杂，除了考虑国内解释权限的分配现状之

外，还应考虑到一国国内法体系如何接受国际法规范这一重要的体系性问题。

　　当前，在美国单边主义不断冲击国际多边主义底线，威胁 ＷＴＯ贸易体制的关键时刻，
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维护 ＷＴＯ协定的权威性。为此，有必要改变 “国际

贸易行政诉讼解释”第９条仅具宣示意义的现状，鼓励国内法院在司法遵从原则允许的范
围内运用一致性解释原则，促使本国政府的行为与 ＷＴＯ国际义务相一致。与源于国际主义
理据的一致性解释原则相比，嵌入型一致性解释原则更具谦抑性和国家利益导向性；与国

家主义司法遵从解释原则相比，〔５３〕嵌入型一致性解释原则更强调国家对国际义务的履行。

它不仅考虑到行政机关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权威和专长，还考虑到 ＷＴＯ违约救济机制的
灵活性。由此，法院作为国内法与国际法体系整合者的职责得以减轻，一致性解释原则也

能得到广泛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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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国家主义司法遵从原则替代一致性解释原则的一般理论论述，可参见 ＥｒｉｃＡ．ＰｏｓｎｅｒａｎｄＣａｓｓＲ．Ｓ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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